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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甬建发〔2021〕69 号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宁波市

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

提升标准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、功能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安质总

站、市建筑市场总站、市建筑业协会、市建设监理与招投标咨询

行业协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精神，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

先行市，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发展理念，进一步提

升全市房屋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工作，助力争创全国文明典

范城市，在《宁波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》《建筑施工安



- 2 -

全检查标准》（JGJ59）等政策制度和规范标准基础上，特制定

《宁波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提升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提

升标准》）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市区由东环高架、北环高架、机场路高架和环城南路

高架围合的区域内，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施

工项目；

（二）全市申报创建市级及以上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

化管理优良工地项目；

（三）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的房屋建筑施工项目。

二、实施对象

实施范围内已开工的，主体结构尚未结顶的项目；2021 年 7

月 10 日起，实施范围内新开工的，以及全市新申报创建市级及

以上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的房屋建筑施

工项目，均应按照《提升标准》要求全面提升文明施工水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实施范围内的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应按

照本通知要求，主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企业安全文明

施工标准化管理体系，明确工作重点，细化推进举措，确保《提

升标准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。龙头骨干企业要主动发挥示范

引领作用，加快实现市场行为规范化、质量安全管理流程程序化、

场容场貌秩序化和施工现场防护标准化，提升全市建筑工程品质

和本质安全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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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执法检查。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日常监督检

查，以落实工程项目参建各方安全文明施工主体责任为重点，综

合运用信用激励约束等手段，全力推进建筑工地安全文明施工提

质提标。市建设安质总站要结合层级巡查工作，加强对各地督促

指导，建立健全定期例会会商和技术研讨机制，确保全市安全文

明标准化、规范化提升工作统筹有序推进。实施范围内未按照《提

升标准》落实的施工项目，将对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三方责任主体

扣减信用分（复查未予整改落实的，可累加扣分），并纳入市、

区两级差异化监管，大幅提高监督检查和层级抽查频次。

（三）注重条块联动。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将建筑工地安全

文明施工提升作为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市容市貌品质的

重要抓手，建筑工地围挡宣传美化要强化方案设计、源头把关，

并与城市区域景观风貌相融合。要主动对接属地街道（乡镇），

促进建筑工地安全文明和谐共建。

附件：1、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提升标准

2、宁波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提升标准补充

说明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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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提升标准

第一章 场容场貌

1、围挡及场地布置

1.1 施工现场应分别设置车辆与人员出入通道，车辆主出入

口大门宽度不应小于 6m，人员出入通道应配置门卫室和实名制

门禁系统。

1.2 施工现场应设置全封闭围挡，轻质结构体系的围挡应设

置立柱、压顶等构造，满足强度、刚度、稳定性及抗风能力的要

求，围挡公益广告应有统一的规划设计，内容、色调与城市景观

风貌相融合，围挡总高度不应低于 2.5m。

1.3 建设工程项目的外立面紧邻人行道或者车行道的，施工

单位应当设置防护棚，杆件涂黄黑警示漆，并设置必要的警示和

引导标志。

1.4 施工人员应标准着装，体现企业形象，根据岗位、工种，

佩戴分色反光背心、安全带等安全劳保用品。

1.5 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时，应根据项目汇水面积在施工区

域设置排水沟、集水井，并按要求申领排水许可手续后达标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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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建筑材料、构配件及料具应按照总平面布置图分类堆

放，按品种、规格堆码整齐，材料堆放区应使用高度为 1.2 米的

工具化、定型化护栏进行隔离分区。

1.7 生活区宿舍内床铺不得超过 2 层，每间宿舍不宜超过 8

人，除空调用电外，其余用电均应采用 USB 接口。

2、安全防护设置

2.1 外挂式阻燃性密目安全网应确保整洁无破损，续燃、阻

燃时间均应小于 4s，网眼孔径不应大于 12mm，颜色宜采用灰色，

耐火性、耐冲击性能、耐贯穿性能等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。

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外挂安全网时，所有阳角部位应安装阳角构件

立杆，保证阳角方正顺直。

3、噪声控制

3.1 易产生噪声的作业设备应设置在施工现场中远离居民

区一侧的位置，并在设有隔音功能的临时房、临时棚内操作。

3.2 施工项目破拆混凝土构件、基坑混凝土支撑等作业时，

应采用混凝土静力切割等低音低尘设施设备，严禁使用夯锤、镐

头机械、爆破等措施拆除。

4、扬尘控制

4.1 施工现场应按规定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。

4.2 施工单位应在围挡上安装喷雾降尘装置，在空气重污染

预警启动或易扬尘作业时自动开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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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施工现场非施工作业面的裸露地面及堆放超 24 小时的

余土，施工单位应及时采取简易绿化、防尘网、土工布或防尘膜

等全覆盖措施，不应采用外架用密目安全网。

4.4 现场进行混凝土构件拆除、场地积灰清扫等易扬尘作业

时，应就近设置移动式抑尘装置。

4.5 施工现场楼层垃圾清理，应结合管道井、风井口等设置

垃圾垂直运输通道，禁止从建筑外围抛扔垃圾。

5、施工告示

5.1 除在工地大门、围墙等醒目位置张贴《施工许可证》《夜

间施工许可证》外，尚应张贴工地安全文明负责人姓名、手机号

码，及时回应公众诉求。

6、文明护考

6.1 高考、成人高考、中考、学考、选考日期前 2 日和考试

期间，除抢修抢险外，全市范围内禁止夜间建筑施工作业。

6.2 高考、成人高考、中考、学考、选考考试期间，考场周

围 100m 内全天禁止所有建筑施工作业。

7、垃圾分类

7.1 办公区和生活区应做好垃圾分类工作，分别设置可回收

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以便投放，予以明

确指引，并由专人负责管理。

第二章 施工防护设施工具化、定型化、标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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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楼层临边、基坑临边、长边超过 4m 的较大洞口临边、

楼梯扶手栏杆、电梯井口防护门、施工升降机防护门等位置，应

使用标准化、定型化防护措施，固定安全可靠。4m 及以上超一

定规模的深基坑应设置不少于 2 个定型化上下作业梯笼。

2、照明灯灯架应使用定型化的金属材料制作，拆装方便。

3、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标准化、定型化车辆自动冲洗设

施以及配套的排水设施，车辆冲洗应建立冲洗台账，并留存影像

记录，由专人负责。

4、施工现场建筑外立面应采用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或

整体爬升式脚手架系统（实施范围内 2021 年 7 月 10 日前尚未搭

设外架的，严格执行此项措施）。

5、卸料平台、移动登高平台、钢筋加工棚应采用定型化构

件，确保结构安全可靠。场地条件允许的工地，应推广标准化、

封闭式钢筋制作车间。

6、PC构件堆放架应使用定型化产品，按预制构件种类及最

大重量进行设计和计算，确保架体的整体稳定性。

第三章 现场管理信息化、智能化

1、关键岗位应实行人脸识别智能考勤。

2、施工现场人员出入口应设置身份识别电子门禁系统，与

施工现场管理人员、劳务人员实名制相关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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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施工现场应安装建设工程远程视频监控设备，现场出入

口、主要危大工程作业区、渣土车辆冲洗点等重点部位应安装全

天候、无死角高清摄像头，照射距离或角度无法覆盖施工现场的

应适当增加摄像头，并有专人管理。

4、塔吊、人货梯应采用指纹识别、虹膜扫描、人脸识别等

生物识别启动技术，确保定人定机、专人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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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宁波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

提升标准》补充说明

一、实施范围

1、指《宁波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提升标准》（以

下简称《提升标准》）中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项，符合其中任何

一项条件的情形；

2、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指施工现场周边 200

米范围内有学校或医院。

二、项目提升要求

1、实施范围内 2021 年 7 月 10 日起新开工及全市新申报创

建市级及以上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优良工地的房

屋建筑施工项目，按照《提升标准》要求全面提升文明施工水平；

2、实施范围内已开工建设，主体结构尚未施工项目，除《提

升标准》围挡及场地布置内容外，按照《提升标准》其余内容全

面提升文明施工水平;

3、实施范围内已开工建设，主体结构已施工项目，按照《提

升标准》内容及项目实际制定针对性安全文明施工提升方案，按

照一项目一方案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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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场容场貌

1、施工现场应分别设置车辆与人员出入通道，车辆通道与

人员出入通道紧邻设置的，中间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1.2 米的工具

式隔离护栏；门卫室应设在进出大门一侧，配备值班人员，建立

值班、外来人员进场登记制度，门卫室内不得违规使用大功率电

器并住宿。

2、轻质结构体系的围挡宜采用平压顶形式，压顶的颜色与

围挡外观颜色应协调。同一项目围挡应规划布置同一风格的公益

广告。

3、项目的外立面紧邻人行道或者车行道指项目外立面与人

行道或车行道距离不足 3 米，防护棚搭设应经设计计算并经交通

管理部门同意，搭设宽度与外立面距离之和应大于建筑物施工作

业高度坠落半径，应搭设双层防护棚。

4、施工现场应设置良好的排水系统，保证排水畅通，场地

内不得有明显积水；排水沟、集水井宜布置在地下结构的外侧，

排水沟底宽不小于 300mm,雨天积水点深度不大于 150mm。集水

井大小和数量应根据积水量确定，其直径（或宽度）不小于 0.6m。

四、安全防护设置

1、外挂式阻燃性密目安全立网应选用 A 级，规格为

1.8m×6m，安全立网挂设应绷紧、扎牢，拼接严密，相邻网之间

应紧密结合或重叠，空隙不得超过 80mm，绑扎点间距不得大于

500mm，不得使用破损的安全网。盘扣式脚手架外挂安全网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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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阳角部位应安装阳角构件立杆，阳角接头应与密目水平杆及

连接盘安装标高一致，距阳角左右 300mm 之内各设一道自锁尼

扎带将密目安全网与水平杆连接，密目安全网绑扎间距 300mm，

紧固绑扎在水平杆上，上下对齐，脚手架外防护阴角位置应采用

自锁尼扎带将密目网上下两个角绑扎在连接盘上。

五、扬尘控制

1、施工现场应在高于围挡顶部位置布置不少于 2 个扬尘监

测点，监测数据与项目建设主管部门数字化监管平台联网。扬尘

噪音监测设备应能采集 PM10、PM2.5、噪声、气温、风速等参

数，具备实时显示数据功能。

2、围挡顶部应连续设置自动雾状降尘喷淋装置，喷头应采

用不锈钢、黄铜等耐用金属材质制作，安装不高于围挡顶面

0.2m，水平间距不得大于 3m，喷射水雾的方向应向项目内部并

向上倾斜 45 度，喷雾形状应为扇形或圆锥形，在空气重污染预

警启动或易扬尘作业时应开启。

3、非施工作业面的裸露地面、超过 24 小时以上临时堆放的

土方，应采用采取临时绿化、防尘网全覆盖等有效降尘措施。防

尘网应拼接严密、覆盖完整，选用不小于 6 针 800 目的环保型密

目防尘网，采用搭接方式且搭接长度不小于 150mm，并进行固

定牢固。

4、垃圾运输通道应采用 DN350 钢管或塑料管，根据清理垃

圾量设置进料口，进料口管道开口不宜超管径三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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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施工防护设施

1、梯笼应选用厂家制作产品，梯笼节段连接螺栓螺帽朝上

安装，附着杆件应采用 8#以上槽钢，不得采用钢管。利用基坑

混凝土支撑固定梯笼的，应编制搭设方案，并经设计、监理、建

设单位复核确认。

2、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标准化、定型化车辆自动冲洗设

施，自动冲洗设备基础应为下沉式轻钢混凝土结构，视现场实际

情况可选用平板式洗车机、平板通道式洗车机、滚轴立体包围式

洗车机等冲洗设备，出水量应不低于 50m3/h,冲洗水压不应小于

0.3MPa。

3、盘扣式支架架体杆件及其他构配件表面应热镀锌，可调

底座和可调托座表面应浸漆或冷镀锌。施工单位应对进场的盘扣

式支架承重杆件、连接杆等材料的产品合格证、生产许可证、检

测报告进行复核，并对其表面观感、重量等物理指标进行抽检。

监理单位按规定对施工单位送检盘扣式支架材料进行见证取样。

4、预制构件的堆放，应根据项目预制构件的类型及相应的

规格尺寸，配备相应的预制构件堆放架，满足构件的堆放稳定性

和方便吊装要求，预制构件不得直接叠放或在地面放置。

七、信息化、智能化管理

1、关键岗位人员包含施工企业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、专

职安全员、班组长、特种作业人员；监理单位总监、总监代表、

专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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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身份识别电子门禁系统应包含实名信息录入仪、人脸（指

纹）录入器、闸机及液晶显示器，录入的人员信息与液晶显示器

显示信息应一致。

3、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应能基本显示场容场貌、重大危险源

和工程主体施工状况，重点应安装在工地出入口、塔吊（人货梯、

井架）、渣土车辆冲洗点、材料堆放及加工区等位置。安装数量

应符合以下规定：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下的，不少于 3 个；建

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(含 1 万平方米)3 万平方米以下的，不少

于 4 个；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，不少于 5 个，每增加 2

万平方米需增设一个监控点。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实现视频存储和

回放的时间不得少于 30 天。

八、严禁不文明施工行为

1、施工现场擅自焚烧垃圾和废弃物；

2、偷排污水或泥浆；

3、渣土运输车辆未冲洗干净离场；

4、护考时段考场周边不停止施工作业；

5、楼层直接抛扔建筑垃圾；

6、项目完工后临时设施拆除垃圾不及时清理干净。

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6 日印发


